
 
 
 
 
 

永政办发〔2009〕37号 

 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转发县教育局等部门关于永嘉县民办学校教师

依照公办学校教师标准落实五险一金政策 

实施意见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    县教育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、市住房公积

金永嘉分中心关于《永嘉县民办学校教师依照公办学校教师标准

落实五险一金政策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三月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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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民办学校教师依照公办学校教师标准 

落实五险一金政策的实施意见 
 

县教育局  县财政局  县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  市住房公积金永嘉分中心 

 

为推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，落实我县民办学校教师同等享

受公办学校教师“五险一金”（即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

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）政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浙江省人事代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温

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教育局等部门关于温州市民办学校

教师依照公办学校教师标准落实五险一金政策实施意见的通知》

（温政办〔2008〕111 号）和《中共永嘉县委 永嘉县人民政府

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决定》（永委发〔2008〕104 号）要求，结

合永嘉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    一、范围和对象 

    （一）范围。经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全县各类

全日制民办学校（含幼儿园）。 

    （二）对象。经县人才服务机构（含其分支机构，下同）实

行人事代理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： 

    1.公办学校流动到民办学校的教师。按照温州市教育局、温

州市人事局《关于规范教师流动工作的意见》（温教政〔2002〕

15 号）规定，按流动程序要求办理的教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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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.民办学校聘用的毕业生。经县人事、教育行政部门同意聘

用的高校毕业生，任教幼儿园、小学的教师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

学历，任教中学的教师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； 

    3.民办学校引进的教师。经县人事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

批准引进的具有相应教师资格和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。 

    二、办理程序和经费保障 

    （一）签订人事代理合同书。民办学校教师向民办学校提供

学历证书、职称证书、教师资格证书；民办学校向县人才服务机

构提供委托代理申请书、委托代理人员名册、委托代理人员情况

登记表、教师聘用合同、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以及教师提供的学历

证书、职称证书、教师资格证书等相关材料；与县人才服务机构

签订《人事代理合同书》。 

    （二）办理“五险一金”。县人才服务机构对符合条件、已

办理人事代理的教师出具《永嘉县民办学校人事代理教师依照公

办学校教师标准落实“五险一金”政策联系函》，社会保险经办

机构和市住房公积金永嘉分中心凭该联系函办理落实民办学校

教师“五险一金”手续。 

    （三）缴纳比例和经费保障。民办学校教师“五险一金”的

缴纳办法和比例按当年县政府有关规定执行，所需费用由民办学

校和教师个人参照公办学校缴纳比例标准分别承担。教师个人缴

纳部分由学校从教师工资中扣除。 

    （四）及时办理增减和变动手续。对解除、终止聘用合同而

终止人事代理的民办学校教师，应及时终止或转出社保关系和公

积金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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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工资管理和“五险一金”待遇 

    （一）工资管理。人事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要为参照事业单

位职工养老的民办学校教师建立与公办学校教师相同的工资制

度，毕业生转正定级、档案工资调整等工资政策和管理审批等均

按人事代理的有关规定程序办理。 

    （二）“五险一金”待遇。民办学校符合本实施意见规定的

教师同等享受公办学校教师养老保险待遇、医疗保险待遇、失业

保险待遇、工伤保险待遇、生育保险待遇和住房公积金待遇。教

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民办学校报县人才服务机构按人事代理的

有关规定程序办理退休审批手续并核定退休费标准，社会保险经

办机构凭人事部门批准的退休审批表核发退休费。未纳入社保统

筹的地方性津贴，由民办学校保障。 

    四、组织要求 

    民办学校要高度重视，安排专人负责落实此项工作，依法保

障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，严格按照本实施意见规定对已实行人

事代理符合条件的教师及时按公办学校教师政策要求办理养老

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等和建立住房

公积金制度，使民办学校教师同等享受公办学校教师“五险一金”

政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题词：劳动  教师  意见  转发  通知 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09 年 3 月 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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